
總計 諮詢協談 庇護安置
陪同報案

偵詢(訊)
陪同出庭 驗傷診療 法律扶助 經濟扶助

心理諮商

與輔導
就業服務

就學或轉

學服務
通譯服務

轉介戒毒

中心
其他扶助

計 3,139 2,483 11 97 70 10 109 22 223 9 53 1      － 51

男 467 370 2 11 15 1 4 9 37 1 6      －      － 11

女 2,672 2,113 9 86 55 9 105 13 186 8 47 1      － 40

男 44 33      － 3 3      －      － 1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3

女 475 352 8 22 13 3 15 3 36      － 12      －      － 11

男 278 212 2 8 8 1 1 6 29      － 4      －      － 7

女 1,094 832      － 48 22 5 57 8 76 1 24      －      － 21

男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男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男 1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50 35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9 1 5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男 90 79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2      － 4 1 1      －      － 1

女 530 452      － 14 15      － 13 1 27 2 1      －      － 5

男 54 45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1 2 3      －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488 413 1 2 5 1 20 1 35 4 3      －      － 3

男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2 2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男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17 14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     －

男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女 16 13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2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本國籍

原住民

花蓮縣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扶助人次

合計

本國籍

非原住民

外國籍
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(1月至6月)

被害人國籍身分與性別

本國籍

非原住民

18歲

以上

本國籍

原住民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
未滿

18歲

資料來源：依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（含二線輔導、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）辦理之各項性侵害服務業務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2份，1份送主計處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其他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
外國籍

其他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編製機關

表 號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40-02-01-2

單位：人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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